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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委学生工作部关于评选2020-2021学年
（第十二届）中山大学管理学院
李学柔基金奖学金的通知

各学院、直属系：
经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李学柔基金理事会讨论决定，拟面向全校本科生开展2020-2021学年（第十二届）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李学柔基金奖学金（以下简称“该奖学金”）的评选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奖励名额
奖励22名全日制本科（含双学位）在校学生(一年级学生除外)，管理学院10名，其中会计学专业同学不少于3名；其他院系12名。
二、申请条件
（一）品德优秀、热爱祖国、遵纪守法、行为端庄、勤奋诚信，积极向党组织靠拢；
（二）2020-2021学年学习成绩排名在评选单位内前15%，学习成绩指各科加权平均绩点（公共选修课除外，不含综合测评加分）；
（三）在校期间记录在教务系统的所有科目无不及格（不含补考）；
（四）2020-2021学年度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和体育锻炼，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合格；
（五）中山大学全日制本科在校学生，一年级学生除外；
（六）曾获该奖学金者不可再次申请本奖学金；
（七）满足中山大学本科生申请奖学金的基本条件，详见《中山大学本科生奖学金管理办法》（中大学生〔2019〕20号）第八条。
说明：该奖学金属于校级捐赠奖学金，申请人参评时请留意《中山大学本科生奖学金管理办法》（中大学生〔2019〕20号）第二十二条特殊情况处理原则。
三、奖励金额
每人奖励人民币15,000.00元。
四、评选程序及要求
各院（系）坚持“品学兼优、以德为先”的原则，择优推荐候选人；其中管理学院推荐不少于30名候选人，其他院（系）最多可推荐1名候选人。评选程序如下：
（一）学校发布评选通知；
（二）学院（系）组织评审并公示评审结果，公示时间不少于3个工作日；
（三）学院（系）公示期满后，学院（系）报送推荐人选材料；同时请各院（系）分别推荐两名资深校友作为评委参加该奖学金的评审工作（附件4），推荐校友评委的具体说明将发送到学院（系）学生工作负责人邮箱；
（四）学校复审并将通过人选名单报送李学柔基金理事会，组织校友评委评审；
（五）李学柔基金理事会组织评审并确定获奖者名单；
（六）学校公示获奖名单；
（七）学校公布最终获奖名单，对获奖学生进行表彰奖励。
五、申请材料
（一）电子版材料
 1.《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李学柔基金奖学金申请表》（附件2，填写后转为PDF版本提交，电子版材料不需要填写签名）；
2.《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李学柔基金奖学金候选人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3）；
3.个人照1张（请自行修改宽高比为9:10，DPI 72以上，不小于100万像素，证件照）；
（二）纸质版（请按照以下顺序从上到下用长尾票夹整理，请勿使用文件夹）
1.《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李学柔基金奖学金申请表》。请在“2020-2021学年度学习成绩及排名”栏目加盖教务员审核签章；
2.个人成绩单（可到大学服务中心打印或请院系教务出具盖章版本）；
3.《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李学柔基金奖学金候选人情况汇总表》；
4.申请材料中涉及的获奖证明复印件（请按照材料在一览表出现的顺序排序，不要提交原件）。
注：以上各项材料，超过一页纸的请将该项材料单独（左上角）装订。申请者填写材料时应注意做到详实，侧重介绍实际行动及效果、贡献，可适当介绍理解、体会及未来规划。
六、材料报送
（一）电子版：请各院（系）于2021年9月17日（周五）17:00前将上述电子版材料（压缩包命名为：候选人姓名-学院名称）发送到mnxgb@163.com，并在邮件主题注明“XX学院/系——李学柔基金奖学金申请材料”； 
（二）纸质版：请各院（系）于2021年9月17日（周五）17:00前将上述纸质版材料交至广州校区南校园熊德龙501室。 

附件：1.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李学柔基金及其奖学金简介
2.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李学柔基金奖学金申请表
3.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李学柔基金奖学金候选人情况汇总表
4.院（系）名称-李学柔基金奖学金校友评委汇总表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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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9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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